
 

证券代码：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16-073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证监局监管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体育”、“公司”或“本公司”）

于 2016年 5月 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

证监局”）发来的《上市公司监管关注函》（浙证监公司字[2016]48 号）（以下简

称“《监管关注函》”）。《监管关注函》要求莱茵体育就《监管关注函》所提及的

事项做出解释说明。 

在收到浙江证监局的《监管关注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立即对《监管关注

函》所提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现结合本次核查情况就《监管关注函》所提及的

事项做出解释说明如下： 

一、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应收扬州绿茵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1.18

亿元，应收联营企业杭州高胜置业有限公司 1.07 亿元，请解释上述款项形成的

原因、性质，并请说明联营企业股东是否提供相应财务资助。 

回复： 

（一）应收扬州绿茵广场置业有限公司款项 

1、款项发生原因 

为开发 2014 年末通过公开竞拍取得的扬州 876 号地块，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扬州莱茵西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湖公司”)与江苏君明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君明投资”)共同出资组建扬州绿茵广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茵

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其中：君明投资出资 1,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60%；西湖公司出资 8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扬州 876 号地块取得价款

为 37,752.76 万元，除 800 万元出资款外，根据投资协议约定西湖公司需按持

股比例向绿茵公司提供 1.43 亿元往来款用于支付土地价款，并按持股比例提供

453.03 万元往来款用于绿茵公司支付契税和印花税及提供 56.13 万元用于前期

开发费用支出。绿茵公司另一股东方君明投资亦按照其持股比例出资 1,200 万



 

元，并按照持股比例提供了相应的建设资金。 

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发展一体两翼战略所提出的体育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尤

其是大力发展公司体育事业，莱茵体育对资金需求较大、资金回收较慢、经营波

动性较大的房地产业务进行调整及处置，以进一步改善资产结构和质量，突出业

务发展方向，提升盈利能力。为此，2015年 8月 17日西湖公司与上海绿地能源

集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绿地”）签署了《关于扬州绿茵广场置

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将绿茵公司 40%股权以 8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上

海绿地公司；同时上海绿地同意分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并确保绿茵公司清偿股东

借款。2015 年 8 月 31 日，西湖公司收到股权转让款 800 万元，并收回往来款

3,006.12万元。截至 2015年末止，西湖公司原按持股比例提供用于绿茵公司支

付土地价款及相关税金以及其他前期开发费用的资金余额为 1.18 亿元。 

2、期后收回情况 

2016 年 1 月 4 日、4 月 1 日、4 月 6 日、4 月 8 日，西湖公司分别收到绿茵

公司往来款 6,0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2,804.15 万元。至此，本公

司 2015 年年度报告中所披露的全资子公司西湖公司原按持股比例提供用于绿茵

公司支付土地价款及相关税金以及其他前期开发费用的资金余额 1.18 亿元已全

部收回。 

二、应收联营企业杭州高胜置业有限公司款项 

1、款项发生原因 

莱茵体育与其联营企业杭州高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胜置业”）之

间形成的往来款项系高胜置业各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书约定共同为高胜置业

项目所提供的开发建设资金，具体形成原因详见如下说明。 

根据高胜置业股东莱茵体育、杭州高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

州高运”）、杭州新坐标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坐标公司”）于 2013

年签署的《“萧政储出[2013]26 号”地块之合资合作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约定，

三方按照 36%、34%、30%的股权比例组建项目公司（高胜置业），高胜置业注册

资本为 1亿元，其中新坐标公司所持 30%股权系受莱茵体育、杭州高运共同委托，

其所需资金均由委托方提供，并将在信托方合约期满后由委托方按原比例及金额

平均回购，即莱茵体育实际享有 51%的权益，杭州高运实际享有 49%的权益。根



 

据上述合资合作协议约定，项目开发建设所需资金由项目公司自行筹集，如有不

足由莱茵体育、杭州高运按照实际权益占比提供。2015 年度莱茵体育、杭州高

运与高胜置业往来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公司名称 2014年末余额 
当期提供建设资

金金额 
当期偿还金额 2015年末余额 

杭州高胜

置业有限

公司 

40,632,000.00 266,214,500.00 199,789,445.37 107,057,054.63 

注：上表中莱茵体育与高胜置业 2015年末余额已扣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长期股权投资》规定因被投资单位发生超额亏损而继续确认投资损失时所减计的

其他长期权益-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 7,149,945.36元。 

杭州高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同步提供高胜置业莱茵传奇项目

所需要的开发建设资金。 

股东名称 
2015年末联营企业账

面应付余额 

2015年末提供建设资

金余额 
比例 

莱茵达体育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107,057,054.63 107,057,054.63 51% 

杭州高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2,736,444.65  102,736,444.65 49% 

2、期后收回情况 

2016年 1月 19日、4月 1 日、5月 12日，莱茵体育分别收到高胜置业的往

来款 1,275 万元、1,530 万元、1,020 万元，共计收回 3,825 万元。截至目前，

莱茵体育应收高胜置业余额为 6,880.71万元。 

 

二、公司所属位于沈阳苏家屯区雪松东路 104-1 号的房地产浑河大市场 2

号厅已闲置 10 年以上，该固定资产为公司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2000 万元借款提

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账面余额 255,460,885.49 元，已计提累计折旧



 

68,449,787.59 元，账面价值 187,011,097.90 元，请说明该项资产的历史形成

过程、长期闲置的原因，以及减值测试情况。 

回复： 

1、历史形成过程及长期闲置原因 

沈阳浑河大市场 2 号厅原为公司前身辽房天所有，2002 年 1 月莱茵达控股

集团成为公司股东时，该资产为运营中的物流中心。该资产包括 69,412.27平方

米房屋建筑物和 46，666.7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齐全，资产取得、置换转入公司等手续合法合规，从 2006 年开始，该项资

产部分（建筑面积 8510.62平方米）作为仓库对外出租，每年租金 120万元。直

至 2011 年底，因政府对该地有新的规划，并与公司沟通关于上述资产的征收补

偿问题，公司不再将房地产浑河大市场 2号厅出租。当时为配合相关规划，公司

对建筑物内部进行了拆除，因此目前处于不适宜出租的状态。 

根据沈阳浑河商务城管理委员会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关于浑河大市

场 2 号厅有关事宜会议的纪要，沈阳市苏家屯区政府将浑河大市场 2 号厅的处

置与该区域的开发建设统筹考虑，区政府拟以 2.3亿元的人民币资产值对公司在

浑河大市场 2号厅的权益进行征收补偿，公司已多次与沈阳市苏家屯区委等主管

部门沟通落实解决该房产及土地闲置问题，因当地政府审批流程及总体价格等原

因，尚未最终确定补偿方案，公司将积极与其继续深入探讨，确定合理的征收补

偿方案。 

2、减值测试情况 

莱茵体育所属位于沈阳苏家屯区雪松东路 104-1 号的房地产浑河大市场 2

号厅（建筑面积为 69412.27 平方米）处于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沈

阳市的苏家屯区，该区距离沈阳市中心 15 公里，是国务院批准的沈阳南部副城

和经济、交通战略枢纽，沈阳市政府对浑河大市场 2号厅所处的区域将规划成浑

河新的 CBD中心。该资产所属区域周边临近商业项目“奥园国际城”、“十里锦程”、

“格林生活坊”、“香醇波尔多”商业售价 2015年度均价为 10000 元/平方米，沈

阳市郊等外围商业成交均价也在 4400－5600元/平方米，按照中值估算该资产市



 

场价值约为 3.47亿元（5000元/平方米*69412.27平方米）。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规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估计应当根据其公允价

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只要有

一项超过了资产的账面价值，就表明资产没有发生减值，不需再估计另一项金

额”。《<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规定“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

资产或负债，应当假定出售资产或者转移负债的有序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主

要市场进行”。因沈阳市苏家屯区政府现已将浑河大市场 2 号厅的处置与该区域

的开发建设统筹考虑，且区政府拟以 2.3亿元的人民币资产值对莱茵体育在浑河

大市场 2号厅的权益进行征收补偿，故可将该资产所属管辖区域的主管政府对该

资产进行征收补偿的行为界定为主要市场，其约定的补偿金额可作为该资产的公

允价值，由于该资产的交易费用预计为零，故该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

净额为 2.3亿元，即该资产的预计可收回金额为 2.3亿元。 

截至 2015年末，莱茵体育所属浑河大市场 2号厅账面价值为 1.87亿元，远

低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即低于该资产的预计可收回金额，故无需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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